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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件
普房管﹝2026﹞37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对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
第 156019 号提案的答复

张文浩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创新房票政策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

情况答复如下：

目前普陀区在国有土地征收项目中，已探索实施了一项具有

本区特点的“房票奖励”办法。其主要内容是：被征收人、公有

房屋承租人在签约奖励期内签约，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搬迁、交

房手续的，若选择货币补偿且不购买本地块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，

而在规定期限内购买符合规定的普陀区范围内的居住房屋，可凭

购房相关权利凭证，按被征收居住房屋建筑面积给予每平方米

1000 元的奖励，奖励总额不足 5万元的按 5万元计（购买多套房

屋仅享受一次）。此办法旨在为选择货币安置并留在我区购房的居

民提供一项额外的补偿激励，是对现有补偿方式的补充与优化。

这与提案中提及的部分郊区针对“城中村”项目、或徐汇区（每

平方米 2000 元奖励）等基于不同土地性质、区域发展水平和财政

承受能力设计的政策，在适用对象、奖励方式和标准上均存在差

异。

您提出的关于建立新房“房源超市”、制定更灵活的补贴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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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与流通兑换机制、探索政策突破等一系列具体建议，我们高度

重视。事实上，郊县各区及徐汇的做法，我区在房票奖励草拟过

程中均咨询过有关区房管，并进行过考量。

例如，关于“房源超市”的建立和有效运作，不仅离不开区

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积极响应与房源支持，其房源供应价格、

补贴额度、房票的流通范围及结算机制，均需在严格遵守国家及

本市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、征收补偿、财政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

和政策的前提下，进行全面的可行性评估、财政可负担性测算及

社会风险研判。既需要上海市级相关部门的统一政策框架和指导

支持，也需要区内发改、财政、规资、房管等多个部门，以及涉

及行业的紧密协同、深入研究论证。建议中“补贴额度上浮 15%”

等具体比例，在我区现有政策框架和房地产市场情况等区情实际

下，直接套用难度较大。我局将继续坚持便民惠民利民导向，秉

着为被征迁群众提供信息透明、选择多元、品质优良的房源保障

的理念，密切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接协调，积极搭建服务平台，

实现双赢。关于房票动迁客户突破新房的限购和购买新房的备案

价相关建议，由于涉及全市现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调整，故

目前具体执行该建议的条件尚不具备，我局将持续关注后续政策

调整，始终维护我区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6年3月20日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6年3月20日印发


